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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与公民社会参与研究( 笔谈)
编者按:近年来，以互联网与移动网络为主的新媒体发展迅猛，而随之也产生一系列新的问题。正

确认识并解决这些问题，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本刊特推出一组新媒体与公民社会参与研
究的文章，重点关注新媒体对中国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以及新媒体广泛的参与性在推进社会政治
经济发展方面的能动作用。胡正荣教授的文章辨析了新媒体时代公民网络社会参与的理论来源、社会
功能并对其进行了相应的价值评析和诚恳建议; 郭彦森教授着眼于网络参与的典型负面现象和焦点问
题———网络群体性事件，重点研究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社会伤害及其防范; 樊红敏副教授关注网络社会
参与的一个积极现象———网络草根公益，以此为个案讨论网络新媒体在促进社会公益等方面的作用和
困惑; 张淑华副教授围绕当前互联网社会参与的一种独特现象和典型形式———网络围观，重点讨论网络
围观中的社会参与及其功能发挥过程中所呈现的两面性;钟瑛教授就如何规避新媒体中新传播现象的
社会风险，从管理层面分析问题，提出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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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表达与协商民主: 辨析新媒体时代的公民网络社会参与

胡 正 荣
( 中国传媒大学，北京 100871)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公民的社会参与包

括政治参与获得了更好的技术平台和更为宽松的政治

氛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发展到今天，出
现了多种现象并存、多种声音与多元观点共生的新媒
体景观。网络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网络围观现象引
人注目，网络草根公益活动如火如荼，新媒体集监督、
参与、娱乐等各种功能于一身，从其姿态万千的复杂气
象中可以观察到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个侧面。
一、公民的媒体社会参与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

结果

1．经济社会发展使公民权利意识和自主意识增强
公民的媒体社会参与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

必然出现的结果。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这里面
包含了一种朴素的政治观，即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以后

人会有另外的精神需求。从西方现代社会的政治发展

轨迹来看也是这样: 民主革命、政治革命最活跃的时候
是在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相对成熟以后，而不是工业革
命之初。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一个社会经济及政治
发展到一定阶段，百姓的权利意识和自主意识觉醒以

后，就开始了对个人参与社会事务的追求。中国现在
正是到了这个“点”或者这个“槛”上。

2．政府回应百姓需求的能力增强客观上促进了公
民的社会参与
一个社会，百姓有各种各样的需求很正常，百姓的

需求在各个社会阶段、社会形态都是始终存在的，社会
与社会的差异其实恰恰是差异在政府回应百姓需求的

能力上。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政治体制以后，衡量一个
国家、衡量一个社会不是看百姓有多大需求———需求
始终都是有的，而是政府回应百姓的能力。政府回应
百姓的能力，用英文来讲就叫 responsive，是“善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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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因素。现代政治所谓的“善治”，除了要求广
泛的参与和协商，还要求政府以负责的态度对问题快

速和有效地反应。从近年我国不断发生的群体性事件
来看，政府从不应对到学着应对，在回应能力上也有所

增强。较早的 SARS危机，政府从不回应到后来对媒体
放开，又出现“回应过度”，这都是不正常的。最近的几
起事件，譬如什邡事件与启东事件的对比，可以感受到

百姓的呼声正在转化为政府的回应。政府回应能力的
增强，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现代政治思想启迪下公民在

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特殊历史进程中，社会政治参与

在新媒体时代获得前所未有的机遇的结果，反过来又

激励了公众更大的参与热情。
二、建立在协商、参与基础之上的公共决策是现代

政治民主的标志

现代民主政治的演化经历了三个阶段: 早期的民

主政治是代议制，由议员代百姓说话; 其后是协商民

主，跟老百姓协商做决策，一起处理公共事务; 再后来

就是参与式民主。无论哪种形式，吸引民众参与、听取
百姓的意愿都是决策的重要构成和必要环节。
很多公共危机事件表明，政府在公共决策上存在

问题，需要反思，譬如为什么在处理有些事件的时候过

于极端化，有些时候又过于摇摆和缺乏原则，为什么有

些政策的出台和修改总显得那么草率。现代政治需要
在大量的协商、参与的基础上进行决策，只有经过了充
分和科学的论证、多方的沟通和协商，公共决策的权威
性才不会被轻易挑战。在西方国家，为了避免决策中
可能出现的各种失误和后续问题，他们常常采用多种

手段来预设和完善: 一是决策过程中吸引公众的参与，

典型的手段就是听证会———这一点，我们国家也在学
习; 二是放“烟幕弹”———有了想法以后利用新闻媒体
来进行试探，为政策、决策形成一个好的预测调试机
制; 三是大量利用民间 NGO 组织，在政府和百姓出现
矛盾的时候充当润滑剂和“缓冲地带”。互联网上的公
益活动，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其一是专业人士在做，譬

如于建嵘的“微博打拐”、对各种弱势群体的援助; 其二
是依托组织，譬如邓飞的“免费午餐”计划、王克勤的
“大爱清尘”活动，都以记者的特殊身份出现，其背后都
有组织的支持。而拿互联网做“公共厕所”的，一般都
是“散民”。互联网新媒体作为意见表达的一个非常重
要的渠道，今后要走专业化、组织化的道路，最好的方
式就是成立和利用大量的 NGO 组织，一方面可以避免
“大政府”的低效率，另一方面又为满足百姓的多种需
求提供了便捷而专业的表达通道，为政府的决策提供

了立场中立、相对客观的信息依据和现实论据。
三、警惕互联网变成一个“开放的多数人的暴政”
今天的互联网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意见表达、意

见参与的渠道，它还可以变成一个瞬间动员社会力量

甚至是社会实践和社会行动的推手。互联网对社会民
主开放的推进作用是值得鼓励的，但也要警惕和理性

对待可能出现的问题: 一是多数人的暴政; 二是“街头
政治”———动辄闹上街头，游行示威或暴力破坏; 三是
“文革”式的“网络大字报”。网络非理性已经成为当
前公民互联网参与的一个沉重话题。

1．公民社会参与需要理性，防止网络民意变成“开
放的多数人的暴政”
网络社会参与有一个“度”的问题。一方面，对于

政府来说，对百姓需求要有回应，但又不能“回应过
度”，失去了应有的原则。西方政治学有一个“多数人
的暴政”，互联网对此应持有高度警惕。在网络参与公
共事务、参与社会管理的过程中，百姓和政府双方都应
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成熟起来。一方面，政府需要反
思，为什么在处理有些事件的时候过于极端化，有些时

候又过于摇摆，决策的时候谁的声音大就偏向谁。政
府不是“墙头草”，政府需要基本的、稳定的政治原则和
公民的政治参与作为行动、决策的依据，但是也要避免
民粹主义倾向———如果某项决策一经公布，百姓意见
很大，网上一吵，为了维稳，政府就仓促修改、过分迎
合，决策的过程由此就从“封闭的少数人的专断”变成
一个“开放的多数人的暴政”。这不仅是政治极端化的
表现，也是政治幼稚化的表现，都显示了政府的不成

熟。另一方面，百姓也要学会用多种渠道和手段来表
达自己的意愿，要学会理性，像把启东市长上衣扒光这

样一种行为不是理性政治、现代政治的做法。网络“参
政”是好事，但是网络“干政”就有问题。在社会转型、
利益多元的今天，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但并

不是说声音越大就越有理，人数越多就一定有理，它也

有可能是“多数人的暴政”。权利的表达、权利的实现
方式和路径都需要参与者的理性。

2．对公民的网络社会参与要做理性分析
首先，对待网络新媒体传播一定要有一个客观和

理性的分析态度。现代社会、现代政治的良性发展，是
以合法性为基础，追求合理性。两者相辅相成，不合理
往往不合法，但是合法的东西也要建立在合理基础之

上。依据理性原则，我们需要思考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
络民意的合理性，另一个是网络参与行为的合法性。
网民未必代表全民，中国网民本身就是 80 后、90 后占
很大的比例。2012 年 7 月 19 日 CNNIC发布的第 30 次
调查报告显示，我国低学历网民比重明显上升，大学本

科以上人群只占网民的 11． 5%，而初高中则占到了总
数的 69%，其中初中学历的网民净增加 1860 万人。而
且，网民也有特定的阶层划分，不同阶层在利益诉求、
表达方式上存在很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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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公民的网络参与行为也要遵循合法的要求。
美国一位华人学者认为，中国网络暴力多于西方社会

的原因，一是西方人意见表达渠道多; 二是因为西方社

会理性传统比较好，大家愿意分析和说明而不是骂街;

三是因为互联网虚拟世界也要遵循现实世界的法律，

有诽谤罪、谣言罪等各种约束，不可以对自己的言语不
负责任。中国这方面的管理相对较弱，如何处理、处罚
造谣者，如何对网上的谩骂、谣言治罪，并没有太多的
人去关注。这就提出了当下媒体的一个使命: 在走向
民主化的过程中，一定要让公众知道，自由和权利，一

定是同义务和责任联系在一起的。网络虚拟世界同现
实世界一样，法律是所有人的行为准则。
四、用合理的政治框架去发挥网络社会参与的正

向功能

当前互联网社会参与呈现的很多问题不是互联网

的问题，而是现有政治架构及其运行模式存在的问题。
互联网出现以后，世界各国都面临着政治协商如何进

行、政治参与如何进行的问题。怎样把互联网纳入政
治架构中成为有益的社会动员力量，以及如何让它和

社会的政治走势相契合，各国都在探讨，并没有一个固

定的答案。伦敦暴力事件、美国“占领华尔街”事件都
使互联网的问题凸显。互联网社会参与及其功能的发
挥问题，其实已经不是互联网本身的事，而更多的是一

个社会的政治架构问题，现代社会的政治架构确定下

来之后，互联网在这个架构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也才能确定下来。如果不在政治架构和政治运行机制
上解决问题，我们政府的运行机制、决策机制、管理水
平不做改善，回应社会需求、服务公众的意识很差，即
使对互联网进行强势管理，互联网的各种负面问题依

然存在，治标而不能治本。只有通过“善治”把互联网
公民参与纳入到一个合理的渠道，才能充分发挥网络

社会参与的积极作用。
在现有框架下，网络社会参与有哪些改良措施呢?

首先，改变要从政府开始。各级政府在决策的过
程中，要用“善治”的标准来决策，改变政府的治理方
式。十六届四中全会已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
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说明我们党和政府已经意识
到了这个问题。
其次，政府对互联网的管制也要走向法制化。一

方面给互联网足够的自由空间，使之成为公民充分表

达观点的场域，但同时通过道德和法制等多种途径，将

表达的权利和自由与应有的责任和义务相关联。当前
互联网上有一些非理性的东西值得警惕: 偏激的民族

主义、民粹主义、功利主义，还有一些其它的幕后推手。
无论出于商业目的还是个人目的，这些东西都值得警

惕。要通过互联网表面的“多样化”去透视其背后的那
些利益纠葛的复杂性。
再次，改革和规范互联网的言论机制。对网民参

与社会管理、社会生活一方面要激励，同时也要倡导和
号召他们积极、理性、建设性地参与。协商民主，需要
各方学会协商和妥协。互联网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
社会各阶层交流对话、政府和百姓交流对话的平台和
“润滑剂”的角色，互联网在中国社会的进步过程之中，
应该扮演一个让中国社会日益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有力

推手。
互联网是个新事物，互联网的社会参与也是新生事

物。在全世界都在摸索对互联网有效管理机制的情况
下，我们对待互联网的态度一定要是开明和开放的:首先

要让它发展，用开放的心态、宽容的心态、发展的心态看
互联网，而不是用我们长期习惯的封闭、停滞的心态去看
这一新生事物。有了开放、包容、发展的心态，互联网的
发展才会更好，我们社会的发展也会更好。

①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妥善处置涉及‘公共问题’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基于公民政治参与视角”，项目编号:

12YJAZH023;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完善河南省网络群体性事件处置工作研究”，项目批准号: 2012BSH018。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和价值探析①

郭 彦 森
( 郑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指网络行为主体在网络空间围

绕某一议题大规模集聚、自由讨论，一定时段内制造强

大舆论声势，以此影响相关事态进程和经济社会发展

的集群行为及其过程。2008 年以前，此类事件只是“间

歇式”偶发的个别现象，2008 年以来则呈现“滚动散发

型”的演变态势，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因此，

有必要深入研究，准确认识此类事件的性质，客观评价

其社会价值，以利于妥善处置。

一、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内外部边界

准确认识和客观评价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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